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对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5 年度

履职情况的评估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和要求，董事会审

计与风险委员会对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信永中和”）开展2025年度审计工作情况进行评估，具

体内容如下：

一、资质条件

信永中和注册地址为北京市，首席合伙人为谭小青先生。

信永中和具有A股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质，是第一批取

得证监会专项复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业务范围涉及审计、

管理咨询、会计税务服务和工程造价等多个领域。

截至2025年12月31日，信永中和合伙人（股东）257人，注

册会计师1,799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人数超过700人。信永中和2024年度业务收入为40.54亿元（含统

一经营），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25.87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为

9.76亿元。2024年度，信永中和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383家，

收费总额4.71亿元，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3家。



二、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2025年8月26日，第十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召开2025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聘2025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

工作方案》，经公开招标选聘，于2025年9月25日召开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将相关事项提

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2025年10月14日，经公司股东会

审议通过，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2025年度审计费用共计人民币89万元（含差旅费），

不存在或有收费项目。

三、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

2025 年度审计过程中，信永中和针对公司的服务需求及被

审计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全面、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审计工作

方案，审计工作围绕被审计单位的审计重点展开。信永中和事务

所全面配合公司审计工作并按照年审工作安排和年审规程要求，

先后开展了公司本部和地区公司现场审计、内勤工作、质量复核

等一系列工作，满足了上市公司报告披露时间要求。

四、总体评价

经评估，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认为：在2025年度审计过

程中，信永中和能够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严格执行相关审计规程，

完成了各项审计任务。


